
公 告
天台百益建材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1枚，编号3310230141292，声明作废。
俞洁遗失万国鎏庄 29 幢 1 单元

201室售房款一张，开具日期:2017年
6 月 28 日，发票类型:浙江增值税普
通发票，发票代码:3300162350，发票
号码:08885791，金额：3180000 元，声
明作废。

绍兴县超富纺织品有限公司遗
失 组 织 机 构 代 码 证 副 本 ，代 码
66393033-X，声明作废。

杭州恒勋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
公 司 遗 失 公 章 1 枚（ 编 号 ：
3301100295578），遗失财务章 1枚，声
明作废。

台州首宣日用品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 1枚，编号 33100310003533，声明
作废。

永康市京萌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一枚；财务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经本公司股东（出资人）决定：本

公司注册资本从 8000 万元人民币减
至 5000 万元人民币。请债权人自接
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
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
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逾期不提出的
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嘉兴市崇福时尚产业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合并公告
经浙江方圆造船有限公司股东

会决议和台州市宏冠造船有限公司
股东决定：浙江方圆造船有限公司拟
吸收合并台州市宏冠造船有限公司，
台州市宏冠造船有限公司办理注销
手续，浙江方圆造船有限公司存续，
被吸收公司的债权、债务均由合并存
续后的公司承担。望债权人见报后
45 日内到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
告。

（存续方）浙江方圆造船有限公司
（被吸收方）台州市宏冠造船有限公司

2020年 8月 5日
注销清算公告

永康市清柠工贸有限公司于
2019年 3月 13日经股东会决议，决定
终止经营注销公司，并成立清算组。
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 45 天
内，凭有效证据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
债权，逾期不报视为自动放弃。

清算组联系地址：浙江省金华市
永康市经济开发区邵宅村富源小区
119号第一层

联系人：孙振
联系电话：13955899004

永康市清柠工贸有限公司清算组
2020年 8月 5日

减资公告
经本公司股东会（出资人）决议：

本公司注册资本从 800 万元人民币
减至 500 万元人民币。请债权人自
接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
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
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逾期不提出的
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湖州华达针织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天台泰润汽车用品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331023MA28GE7B8U）经 股 东 决
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
资本，注册资本由 100 万元减至 1 万
元，请相应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提出申请要求清偿债
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特此公告。

天台泰润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2020年 8月 5日

减资公告
浙江轩然实业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331023MA28GRQT1M）经股东会
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
册资本，注册资本由 5000 万元减至
500 万元，请相应债权人自公告之日
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提出申请要求清
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特此公告。

浙江轩然实业有限公司
2020年 8月 5日

减资公告
金华鑫通物流有限公司经股东

于 2020 年 8 月 4 日决定：注册资本从
500万元减至 5万元。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请本公司债
权人自接到本公司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内，未接到本公司通知的债权人自
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45 日内，对自己
是否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
应的担保作出决定，并于该期间内通
知本公司，否则本公司将视其为没有
提出要求，公司减资将按照法定程序
实施。特此公告。联系人：陈天苏，
联系电话：13750979618

金华鑫通物流有限公司
2020年 8月 5日

减资公告
根据 2020 年 8 月 4 日股东会决

议，绍兴市四合针纺织品有限公司拟
将注册资本从 50 万元减至 20 万元，
现予以公告。债权人可自公告之日
起 45 日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
或提供担保。

绍兴市四合针纺织品有限公司
2020年 8月 4日

保险许可证公告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台
州中心支公司玉环市营销服务部
许可证编号：0257353 许可证机构
编码：000018331083001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
管理；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费、投
保单等单证；分发保险公司签发的保
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接受客
户的咨询、投诉；经公司核保，营销服
务部可以打印保单；经公司授权，营
销服务部从事个人寿险、团体寿险、
意外险、健康险险种的查勘理赔。
机构住所：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市玉城
街道榴岛大道（城关）216、248号二楼
邮政编码：317600 负责人：杨清
联系电话：0576-87213877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台州监管分局

减资公告
经本公司股东会（出资人）决议：

本公司注册资本从 100 万元人民币
减至 10 万元人民币。请债权人自接
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
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
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逾期不提出的
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丽水市大众文化体育有限公司
浙江省温岭市人民法院公告

（2020）浙 1081破 30号
温岭市人民法院根据莫经华的

申请，于 2020 年 7 月 2 日裁定受理温
岭市金鹿鞋厂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20 年 7 月 22 日指定浙江海贸律师
事务所担任温岭市金鹿鞋厂管理
人。温岭市金鹿鞋厂的债权人应在
2020年 9月 10日前向管理人（通讯地
址：台州市市府大道 379 号赤龙大厦
3 楼；联系人：余礼良 15157690872）
书面申报债权，说明债权数额、有无
财产担保、是否系连带债权，并提交
有关证明材料。逾期未申报债权的，
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
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
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
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
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温岭市金鹿
鞋厂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
尽快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
产。温岭市金鹿鞋厂的股东、实际控
制人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清算义
务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5 日内
向管理人提交其占有和管理的财产、
印章和账册、文书等所有资料，因怠
于履行义务致无法进行清算的，债权
人可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责
任。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2020 年
9 月 15 日 9 时 30 分在浙江省温岭市
人民法院二楼会议室召开（地址：浙
江省温岭市横湖中路 198 号）。依法
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
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
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
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
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
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
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
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
的指派函。

特此公告
2020年 8月 3日

声明
2020年 7月 17日，台州市黄岩区

人民法院指定浙江海贸律师事务所
担任浙江黄岩顺达包装有限公司的
管理人，因该公司的印章遗失，特声
明该公司的全部印章作废，包括但不
限于公章、行政印章、合同章、法人
章、财务印鉴、税务登记证、营业执照
正、副本全部作废。

声明人:浙江黄岩顺达包装
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0年 8月 1日

声明
2020年 6月 10日，台州市黄岩区

人民法院指定浙江海贸律师事务所
担任台州市千里马广告装璜有限公
司的管理人，因该公司的印章遗失，
特声明该公司的全部印章作废，包括
但不限于公章、行政印章、合同章、法
人章、财务印鉴、税务登记证、营业执
照正、副本全部作废。

声明人:台州市千里马广告装璜
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0年 8月 1日

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公告
(2020)浙 0681破 34号

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根据江西省江铜耶兹铜箔
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浙江恒誉
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
同时指定浙江越光律师事务所为浙
江恒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后
该案移交本院审理。浙江恒誉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 2020 年
9月 18日前，向浙江恒誉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浙江省绍
兴市柯桥区笛扬路 1500 号昌隆大厦
15 楼浙江越光律师事务所;邮政编
码:312030; 联 系 人: 缪 叶 青
18258006498 余 佳 栋 16605751798】
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
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
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
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
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
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
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浙江恒誉
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
产持有人应当向浙江恒誉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
产。

本院定于 2020 年 9 月 29 日下午
14 时 30 分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本次债权人会议将以网络方式线上
召开。具体操作方式请电联浙江恒
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依法
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
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
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
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
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
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
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
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
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
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
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
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
派函。

特此公告
2020年 7月 31日

刊登中缝广告孙老师

15066670823


